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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新竹市香山區中隘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
錄 

時間：102 年 3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營建署 B1 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鄭委員安廷 

出席人員：詳后附簽到簿 

記錄：王建智 

壹、審查意見： 

一、有關本案開發必要性、合理性，請申請人依下列意見補

充說明： 

（一）請輔以區域發展圖補充說明本案鄰近區域於新竹市區

域計畫所規劃之定位，及本案重劃完成後對區域整體

發展之助益，以彰顯本案之公益性。 

（二）本案開發計畫敘及開發目的主要為改善基地內環境、

巷道狹小曲折、排水機能差、社區內缺乏遊憩設施供

居民使用及活動空間狹小等，仍請具體補充說明本案

重劃完成後是否確能達成上述開發目的，請以對照表

具體說明公共設施改善前後之比較。  

（三）另本案係配合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之申請案件，惟重劃後變更為乙種建築用地之比例

甚高，請加強補充說明其理由，並補充說明如何落實

農村再生之生活、生產、生態之政策。 

 

二、有關土地所有權人參與重劃意願部分，經申請人說明，

本案重劃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為 78 人，面積為

44076.68 ㎡，其中同意參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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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面積為 25986.88 ㎡，委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

見，同意確認；另土地所有權人負擔比例，經本部土地

重劃工程處代表說明，依照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第

11 條規定，重劃區內重劃前非建築用地應提供負擔 40

％之土地，本案農地負擔約 50％，已符合前開規定，

至有關建地負擔部分，條例中並未明定，查本案建地負

擔為 1％，係為提升土地所有權人參與重劃之意願，委

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 

 

三、有關本案土地使用計畫部分，請申請人依下列意見補充

說明： 

（一）有關本案現況於東側及東南側地界附近各有一條灌溉

渠道，申請人說明將配合重劃區之配置規劃，劃入綠

地或兒童遊樂場之公共設施用地內，並予以原地保

留；另該渠道重劃後仍宜編定為水利用地，就該渠道

編定為水利用地後，對原規劃之綠地或兒童遊樂場之

完整性，請申請人再重新檢討。 

（二）依本案土地使用強度表，本案乙種建築用地其建蔽率

60％、容積率 240％，遊憩用地建蔽率 30％、容積率

120％，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率 60％、容積率 180

％，前開各用地其規劃使用強度皆達上限值，申請人

表示擬依實際發展需求再重新評估檢討，請重新檢討

後提下次會議討論。 

（三）依規範總編第 41 點規定，於基地季節風上風處設置

防風林帶者，其寬度比照緩衝綠帶標準，惟依開發計

畫書之說明，僅於本案西南側規劃綠地，以提供緩衝

空間及發揮防風功能，申請人補充說明基地東北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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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丘陵地形，與基地高差約 30 公尺，可為天然屏障，

減緩東北季風之侵犯，申請人之說明，委員及相關單

位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四）另申請人說明因基地現況土地公廟廟前廣場較小，擬

將原規劃於廟前之戲台調整至滯洪池 2（水利用地）

區位，配合調整部分水利用地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經討論，仍請申請人於符合規範總編第 22 點規

定，以 100 年發生一次暴雨強度之計算標準提供滯洪

設施之前提，重新檢討是否有上述調整空間。 

 

四、有關本案交通系統計畫部分，申請人依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102年 1月 18日運綜字第1020000746號函審查意見

修正後，經該所於會中表示相關意見，請申請人依下列

意見補充修正，再送本部營建署轉請該所確認： 

（一）本案開發後人口僅 500 人，惟基地鄰中華路之路口有

3 處(編號 B-2、A-2、B-6)，勢必造成中華路之交通

衝擊，請開發單位進一步評估前述路口設置之必要

性；另建議區內道路重新規劃，運用內環道路及囊底

路妥適設計，以儘可能符合土地配還後之建物出入需

求。 

（二）基地內通往北側鹽港溪堤岸道路路口(編號 A-2)，建

議開發單位將周邊建物退縮以避免產生行車視線死

角。 

 

以上意見請申請人補充修正，於 6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再
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論。 

 

貳、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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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散會：（上午 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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